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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  执行秘书： 

(a) 加强亚太经济社会秘书处在能源安全领域内的作用和能力； 

(b) 确保与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特别是联合国能源机制、以

及多边机构和次区域组织开展有效协调，以期努力提高亚太经济社会各

成员国的能力； 

(c) 与各发展合作伙伴开展有效协作，调集财政和技术支持力量，

以促进在本区域加强能源安全领域内的合作； 

(d) 协助各成员和准成员通过以下方式应对其面临的能源安全挑

战：(i) 携手制订能源安全方案；(ii) 组织和落实旨在促进相互交流经验

和信息的会议和区域联网安排； 

(e) 于 2013 年举办亚洲及太平洋部长级能源论坛，讨论亚洲及太

平洋各国在区域、国家和居户各级应对能源安全挑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以便利在各成员国之间就加强能源安全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

持续对话； 

(f) 向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3 
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52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认识到  所有千年发展目标都是彼此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为此

着重强调需要采取一种着眼于全局的和全面的办法，而且亦需要经社会

各成员继续保持迅速的经济增长，以使千百万民众得以摆脱贫困并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 1，同时应按照千年发展目标 7 所提议的那样把环境可持

续性列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亦应保持增长步伐和环境警觉， 

满意地注意到  于 2010 年 9月 27 日-10 月 2 日在阿斯塔纳成功举

行的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作为其成果，通过了

《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和《2011-2015 年亚洲

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并对《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

议：旨在推进“绿色增长”的欧亚太伙伴关系》
53
  表示欢迎和赞同， 

还注意到  《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旨在为欧洲、亚洲和太

平洋各国彼此之间开展对话提供一个平台，为此可将之作为对定于 2011

 
52  见以上第 129 至 145 段。 
53 见 E/ESCA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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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举行的第七届“欧洲环境保护”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的一项投入， 

赞赏地注意到  哈萨克斯坦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此方面的工作，

并为以下诸方面的工作提供了财政、专家和后勤支持：推进《阿斯塔纳

“绿色桥梁”倡议》及其伙伴关系方案草案、设立(“绿色桥梁”办事处)

秘书处、以及于 2011 年 5 月 5日在阿斯塔纳举行了第七届“欧洲环境保

护”部长级会议的筹备会议——会上讨论了推进《阿斯塔纳“绿色桥梁”

倡议》的欧亚太绿色增长伙伴关系方案， 

重申  经社会致力于推动在区域层面以及在本区域内部开展各种

合作活动，以便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1. 欢迎并确认  第六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所

取得的各项成果；
54 

2. 强调  《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概要

阐明了亚洲及太平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观点和办法，因此可将之

作为供提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一项区域声明； 

3. 鼓励  经社会所有成员和准成员： 

(a) 酌情积极参与执行此届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三项成果文件；54 

(b) 酌情拟订方案和战略，以便在国家、区域和次区域各级执行

《2011-2015 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执行计划》； 

(c) 鼓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涉及《阿斯塔纳“绿色桥梁”

倡议》的活动； 

(d) 便利就政策和手段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以及各种环境友好技

术的开发开展联合调研，并采取所有切实可行的步骤，酌情推进和便利

环境友好技术的转让和获得； 

(e) 推动发展各种知识交流网络，以相互交流从那些突出展示面

向穷人和面向环境的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试行项目获得的经验和分析结果

以及各种教训； 

(f) 支持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展中国家流转能力建设方面的新

型技术并转让此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术； 

4. 邀请  所有相关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和捐

助方、以及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伙伴

关系方案并成为其一部分； 

 
54 见 E/ESCAP/67/8，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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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  执行秘书： 

(a) 于接获请求时协助各成员和准成员贯彻执行《2010 年亚洲及

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的各项内容； 

(b) 于接获请求时，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协助本区域各国执行

《2011-2015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及与之相关的

国家战略和行动； 

(c) 就《区域执行计划》中六个专题领域所涵盖的相关议题举办

政策对话和论坛； 

(d) 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参与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及欧洲经济

委员会主办的会议和大会，支持各方执行《阿斯塔纳“绿色桥梁”倡议》

及其所提议的欧亚太伙伴关系方案； 

(e) 大力鼓励有效协调和联合推动相关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为

便利此届部长级所通过的各项建议而开展的区域活动； 

(f) 根据各成员和准成员自愿提供的信息向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2013 年届会、以及向 2015 年第七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

议汇报在贯彻落实《区域执行计划》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 

(g) 于 2015 年举行第七届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4 
设立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灾害信息管理中心 

5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深表关注  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引发的各种灾难日益增加，规模不断

扩大，给弱势群体和阶层造成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

国家， 

回顾  2005 年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
56
  的成果以及会议通过了

《2005-2015 年兵库行动框架：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
57
  及其战略

目标和优先行动以及各项建议，包括酌情设立或加强现有的专门区域协

作中心，以便在减少灾害风险领域进行研究、培训、教育和能力建设，
58
 

还回顾  其关于审查自然灾害管理区域合作的模式，特别是关于设

 
55  见以上第 165 至 182 段。 

56  见 A/CONF.206/6，第一章和 Corr.1。 
57  同上，决议 2。 
58  同上，第 31(d)段。 


